[bookmark: OLE_LINK2]陇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协管员招聘启事

[bookmark: OLE_LINK1]2018年陇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协管员招聘启事：
为增强陇川县民族宗教工作队伍，做好陇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工作，经陇川县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向社会公开招聘民族宗教事务工作协管员3人。
一、招聘岗位和名额
陇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宗教工作协管员3名，女性2名，男性1名（根据工作实际，景颇族男性优先聘用）
二、招聘条件
(一)拥护中国共产党，政治思想觉悟高;遵纪守法，组织观念强;热爱民族工作，能吃苦耐劳，能独立开展工作，具有较强的责任心;爱岗敬业;
(二)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，若方面条件具备者，可适当放宽学历聘用(法律、中文专业、熟悉民族宗教政策法规者优先聘用)。
(三)年龄35周岁以下(含35周岁);
(四)熟悉办公室日常工作，有一定的文字写作能力和基本活动组织协调能力，熟练计算机操作;
(五)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报考：
　　1、受过刑事处罚、劳动教养、少年管教、行政拘留的;
　　2、有犯罪嫌疑尚未查清的;
　　3、曾被辞退或被开除公职的;
　　4、有精神病史的、吸毒史的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招聘程序
1、报名时间：2018年5月24日-6月1日，上午9:30—12:00，下午15:00—17:30。
2、报名地点：陇川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办公室。
3、报名手续：报名者需持本人户口本、身份证、毕业证等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、本人近期免冠一寸彩照2张到报名点报名，填写《陇川县民族宗教民宗局招聘协管员报名登记表》。
4、报名咨询电话：0692--7173617。
　四、工资待遇
按照陇川县聘用工作人员标准和有关规定执行。并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，办理五险一金。实行一年一聘。聘期满后，工作表现好，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可续聘。聘用人员一律实行三个月的试用期(试用期包括在合同期内)，试用期内不符合要求的予以解聘。
试用期满后，按陇川县聘用工作人员标准，每月工资2500元/月 (含“五险一金”)。
附：陇川县民宗局招聘协管员报名登记表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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